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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2章 

商務人士短期進入 

 

第 12.1條：定義 

為本章之目的： 

商務人士係指： 

(a) 依據附件 1-A（個別締約方定義）所列具有締約一

方國籍之自然人，或 

(b) 締約一方之永久居民，且該締約方於本協定生效

前，已依據服務貿易總協定第 28條第(k)(ii)(2)項作成通

知，說明給予其永久居民與國民之待遇實質相同，1
 

並從事貨品貿易、提供服務或進行投資活動者； 

入境手續係指許可短期進入之簽證、許可證、通行證或其他

文件或電子授權憑證； 

入境措施係指任何影響外國國民進入與停留之措施；及 

短期進入係指締約一方之商務人士進入另一締約方之領

土，且無意建立永久居所。 

第 12.2條：範圍 

1. 本章應適用於影響締約一方之商務人士短期進入另一

締約方領土之措施。 

2. 本章應不適用於影響自然人尋求進入另一締約方就業

市場之措施，亦應不適用於與永久公民身份、國籍、居留或

就業有關之措施。 

3. 本章規定不應禁止締約一方採行措施管制另一締約方

之商務人士入境或短期停留其領土，包括為保護其國界之完

整，與確保自然人有秩序地移動進入其國界之必要措施。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為第(b)款之目的，「國民」之定義與服務貿易總協定第 28條第(k)(ii)(2)項相同。 



 

12-2 

該等措施不得以剝奪或減損任締約一方於本章所享利益之

方式實施。 

4. 僅締約一方要求另一締約方商務人士完成入境手續之

事實，不應被視為剝奪或減損任一締約方於本章所享利益。 

第 12.3條：申請程序 

1. 收到一入境手續之完整申請時，各締約方應盡可能迅速

對該申請作成決定，並通知申請人決定結果，包括如給予許

可，其可停留之期間與其他條件。 

2. 收到完整入境手續申請之締約方應於申請人請求時，儘

速提供有關該申請案進度之相關資訊。 

3. 各締約方應確保，由其主管機關為辦理入境手續程序所

需收取之費用係屬合理，該費用不應不正當地損害或遲延本

協定下之貨品或服務貿易或投資活動之進行。 

第 12.4條：核准短期進入 

1. 各締約方應於附件 12-A 內就有關商務人士短期進入事

項作出承諾。該承諾應載明該締約方針對各類別商務人士之

進入與短期停留之條件與限制，包含停留期間之長度。 

2. 締約一方應於第 1項所作承諾之範圍內，針對另一締約

方之商務人士符合以下者，允許其短期進入或展延短期停留

期間： 

(a) 遵循締約方所定核發許可入境手續之申請程序；及 

(b) 符合短期進入或延展短期停留之相關要件。 

3. 締約一方依據本章許可另一締約方商務人士短期進入

之事實，不應解釋為免除該商務人士為執行專業或其他從事

商業活動所適用之證照或其他要求，包括任何強制性行為準

則。 

4. 如另一締約方商務人士短期進入將對於以下造成不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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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響，締約一方得拒絕核發入境手續予該人： 

(a) 任何於工作場所或預定工作場所進行之勞動爭端

處理程序；或 

(b) 聘僱任何涉及此類爭端之自然人。 

5. 於締約一方依據第 4項不予核發入境手續時，應通知該

申請人。 

第 12.5條：商務旅行 

全體締約方肯認其於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對彼此針對促進商

務人士移動之承諾，包括規劃與自主研議受信賴旅者計畫，

及其對於擴大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商務旅行卡計畫之支持。 

第 12.6條：資訊提供 

除第 26.2 條（公布）與第 26.5 條（資訊提供）外，各締約

方另應： 

(a) 如可行，儘速上網公告或以其他方式公告以下資

訊： 

(i) 對本章之短期進入之現行要求，包括使其他

締約方之利害關係人得知悉該等要求之說明資

料、相關表格及文件；及 

(ii) 處理入境手續申請一般所需時間；及 

(b) 設立或維持適當機制，以回覆利害關係人對於有關

本章所涵蓋短期進入之措施之問題。 

第 12.7條：商務人士短期進入委員會 

1. 全體締約方據此成立商務人士短期進入委員會（「委員

會」），由各締約方政府代表組成。 

2. 除全體締約方另有協議外，本委員會應每 3年召開一次

會議，以： 

(a) 檢視本章執行與運作情形； 



 

12-4 

(b) 考量全體締約方進一步促進商務人士短期進入之

機會，包括研議依第 12.8條（合作）進行之活動；及 

(c) 考量本章所產生之任何其他事項。 

3. 締約一方得要求與一個或多個其他締約方為促進第 2

項所定目標進行討論。該等討論得在參與討論之締約方所約

定之時間與地點舉行。 

第 12.8條：合作 

1. 瞭解到全體締約方得透過分享有關簽證處理及邊境安

全之發展及適用程序之不同經驗獲益，全體締約方應依據現

有資源考慮採取相互同意之合作方式，包括： 

(a) 針對發展與執行電子處理簽證系統提供建議； 

(b) 分享與下列相關之法規、計畫執行與技術之經驗： 

(i) 邊境安全，包括與使用生物辨識科技、先進

乘客資訊系統、常客計畫及旅行文件之保全有關

者；及 

(ii) 加速處理特定類別之申請，以減輕設施與工

作負擔限制；及 

(c) 於多邊場域合作以推廣處理程序之提升，例如第

(a)款及第(b)款所列者。 

第 12.9條：與其他章節之關係 

1. 除本章、第 1章（初始條款及一般定義）、第 27章（行

政與制度性條款）、第 28章（爭端解決）、第 30章（最終條

款）、第 26.2 條（公布）、第 26.5 條（資訊提供）外，本協

定之條款不應就締約一方之入境措施課予任何義務。 

2. 本章不應被解釋為課予與本協定其他章有關之義務或

承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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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2.10條：爭端解決 

1. 締約方不得將有關拒絕同意短期進入之爭端訴諸第 28

章（爭端解決），除非： 

(a) 該事項涉及慣例；及 

(b) 受影響之商務人士已用盡所有與該事項相關之可

得行政救濟途徑。 

2. 如其他締約方未於救濟程序（包括任何複審或上訴程

序）開始後之合理期間內做出最終決定，且未能作成該最終

決定非因可歸責於該商務人士之遲延所造成，則應視為第

1(b)項所稱救濟途徑已用盡。 


